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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钧天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关于车辆价格鉴定意见书

新疆乌鲁木齐市头电河区人民法院 :

根据你院评估委托书 (⒛ 17)新 01Os执 Gg7号的委托,遵循

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规定的标准程序和方法,我公司估

价人员依法对委估对象进行了价格鉴定。现将价格鉴定情况综述

如下 :

一、价格鉴定标的

本次价格鉴定标的为贾向春名下的新 B41993号重型半挂牵引

车一辆。

二、价格鉴定目

为法院审理案棚 避 价格参考依据。

三、价格鉴定基准日

二 ○ 一 七 年 撬
|尾 二 十 八 日 。

价格评估结论所指桥鞯邕 :评估标的在讠平估基准日,采用重

置价值标准,考虑折旧等因素而确定的价格。

五、价格鉴定依据

(一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

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

3、 《价格评估管理办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

5、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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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钧天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福田欧曼 929ow重型半挂

人民币大写g柒万贰仟零壹

九、价格鉴定限定条件

1、 本意见未考虑国家政策、经济环境、本身的状况等因素及

本意见书假设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以及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因

素对价格鉴定标的价值的影响。

2、 本意见书价格鉴定标的为委托方确定范围内。

3、 本意见书未经本公司同意,本意见书部分或全部内容不得

发表于公开媒体上。

4、 本意见书价格鉴定结果,作为一个整体完整使用时有效。

本评估机构对本次价格鉴定结果拥有最终解释权。

十、价格鉴定假设条件

1、 委托方提供的有关法律性文件及权证资料合法、真实、

准确、客观。

2、 假设鉴定标的无所有权和使用权异议,不存在司法及行

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和其他限制或影响其公开市场价值的

情形,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鉴定标的按本次鉴定目的的使

用的其他情形。我们未对本事项进行调查确认。

3、 假设价格鉴定标的将按设定用途、使用方式、规模、环境

等条件持续使用。

4、 假设鉴定标的应缴纳的各种税费已按国家、自治区、市、

县法律、法规、规章缴纳完毕,并取得法律保护依据。我们未对

本事项进行调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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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钧天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9、 如果在 2o17年 8月 28日 起未来壹年中估价对象所在区域
类似市场行情无大的变化,并满足本意见书中

“
价格鉴定的假设

和限制条件
”
时,本意见书有效期为壹年,自 ⒛17年 9月 19日

至 ⒛ 18年 9月 18日 。

杠 、佛 数 作业日期

⒛⒘ 年 8月 ⒛ 日至 ⒛ 17年 9月 1g日

仁 、

鉴定小组组长:朱冉

组 内编 号为 :OOOs0∞ 签 章:

币: 且羽肃

注册证号为 :OOOg7弘 签 章:

币:鲁金花

咖 勃 :oOO"15      
签 章 :

十四、附件

1、  新疆乌鲁木齐市头电河区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复印件。

2、  车辆行驶证复印件

3、  新疆钧天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4、  价格鉴定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新疆钧天价

二○一七年


